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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机构登记备案流程图
接受备案申请和材料
（由养老服务部门或对外窗口统一接受）

申请人提供的材料：
1.设置养老机构备案书；
2.备案承诺书；
3.服务场所的自有产权证明或者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
4.建设单位竣工验收证明（复印件）；
5.环评报告或备案证明（复印件）；
6.消防验收合格意见或备案证明（复印件）；
7.如经营范围有专业性要求的，还需提供食品经营、卫生、医疗机构执业等材料（复印件）。
申请人按照养老机构基本运营条件和相关规范标准整改、完善相关材料
受理、核查材料

重点核查备案信息是否符合养老服务相关标准和规范
向申请人说明：
1.不予备案的理由；
2.养老机构运营基本条件
申请人不再申请的，终止备案程序
向申请人提供：
1.备案回执；
2.养老机构运营基本条件告知书；
3.本区域现行养老服务扶持政策措施清单；
4.告知其每年5月31日之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作报告（内容主要包括服务范围、服务质量、服务网点、运营管理、人员、财务管理、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情况以及接受、使用捐赠、志愿服务等情况）。
完成备案，15个工作日内将备案回执报上级民政部门
养老机构备案
（民政部门的养老服务部门）

未通过
材料齐全
通过
取得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民办公益性养老机构
举办人通过登记机关审批窗口进行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预先核准
向登记管理部门申请办理登记

申请人需提供的材料：
1.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登记表；
2.业务主管单位同意成立的文件；
3.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开办资金验资报告书；
4.章程；
5.从业人员专业资格证明交原件、验复印件（职业资格证、职称证明、学历学位证明等）。
申办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
（内资举办民办公益性养老机构的，到市、县级民政部门申请登记；自治区人民政府投资兴办的发挥实训、示范功能的民办公益性养老机构，到自治区民政厅申请登记）
备注：民政部门作为业务主管单位的，向同级民政部门的养老服务部门申请批复，养老服务部门以业务范围为主审查章程、场所设备等相关要件，详见《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民政部令第18号第六条规定。）
经营性
养老机构
公办公营
养老机构
申办企业法人登记
（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
申办事业单位
设立登记
（向机构编制管理部门申请）
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取得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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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成立××××的审查意见

            （发起人）：
你们提交的《关于成立××××的申请》收悉。经审查，你们申请成立的“××××”组织名称、宗旨、业务范围、发起人、拟任负责人和服务场所等符合《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定的条件，我局同意成立，愿意作为××××的业务主管单位，按规定履行业务主管单位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职责。拟成立的××××是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机构，属于捐助性法人，请依法向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成立登记手续。


××××民政局（章）   
年   月   日    


设置养老机构备案书

           民政局：
经我单位研究决定，设置一所养老机构，该养老机构备案信息如下：
1．名称：
2．地址：
3．法人登记机关：
4．法人登记号码：
5．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6．公民身份号码： 
7．服务范围：
8．养老床位数量：
9．服务设施面积：        建筑面积：      占地面积：
10．联系人：             联系方式：
11．服务场所的自有产权证明或者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
12．建设单位竣工验收证明（复印件）
13．环评报告或备案证明（复印件）
14．消防验收合格意见或备案证明（复印件）
15．如经营范围有专业性要求的，需提供食品经营、卫生、医疗机构执业等材料（复印件）
请予以备案。

备案单位：（章）
年   月   日
设置养老机构备案回执

编号：           
                    ： 
       年　   月　   日报我局的《设置养老机构备案书》及有关材料收到并已备案。
备案项目如下：
名称：
地址：
  

                             ××××民政局（章）
                                年   月   日
（备注1：回执编号采用11位阿拉伯数字编码方法。前2位数为公元纪年后两位；3—8位数为县以上行政区划代码（可从民政部网站“民政数据”中查询）；9—11位数为证书序列号，分别从001—999顺排。如桂林市秀峰区2019年第2家养老院备案，它的证书编号为：19450302002。）
（备注2：行政区划代码为桂林市本级450300、秀峰区450302、叠彩区450303、象山区450304、七星区450305、雁山区 450311、临桂区450312 、阳朔县450321、           灵川县450323、全州县450324、兴安县450325、永福县450326、灌阳县450327、龙胜各族自治县450328 、资源县450329 、平乐县450330 、 荔浦市450381、恭城瑶族自治县 450332）     

养老机构基本条件告知书

养老机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要求向民政部门备案，接受民政等部门的监督管理，并按照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管理规定等开展服务活动。养老机构基本条件如下：
1．养老机构设施应当符合如下国家和自治区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的要求，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告2018年第35号）、《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告2018年第36号）、《养老设施建筑设计规范》（GB50867—2013）等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并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要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17条规定，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不得从事经营服务活动。
2．养老服务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养老机构管理办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开展餐饮服务的，应当符合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并符相应食品安全标准。
4．开展医疗卫生服务的，应当符合现行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法规规章。符合《养老机构医务室基本标准（试行）》和《养老机构内设护理站基本标准（试行）》（国卫办医发〔2014〕57号）、《医疗机构基本标准（试行）》（卫医发〔1994〕30号）等标准。
5．收费管理应当符合《养老机构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规定。
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养老机构备案“一次性告知单”

1．设置养老机构备案书（原件2份）；
2．备案承诺书（原件2份）；
3．服务场所的自有产权证明或者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2份）；
4．建设单位竣工验收证明（复印件2份）；
5．环评报告或备案证明（复印件2份）；
6．消防验收合格意见或备案证明（复印件2份）；
7．如经营范围有专业性要求的，需提供食品经营、卫生、医疗机构执业等材料（复印件2份）。



备案承诺书

本单位承诺如实填报                     的备案信息，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准确报送后续重大事项变更信息。
承诺已了解养老机构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承诺设置的养老机构符合《养老机构基本条件告知书》载明的要求。
承诺按照诚实信用、安全规范、以人为本的原则和相关国家和行业标准开展养老服务，不以养老机构名义从事欺老虐老、不正当关联交易、非法集资等损害老年人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行为。
承诺不以举办养老机构名义从事房地产开发，不利用养老机构的设施场地开展与养老服务无关的活动，不改变机构的养老服务性质。
承诺主动接受并配合民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指导、监督和管理。及时整改消除各类安全稳定隐患，组织养老服务人才开展培养培训工作，不断提升养老服务质量。
承诺不属实，或者违反上述承诺的，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备案单位：       （章）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自治区级养老机构优惠扶持政策清单

1．关于促进养老服务业加快发展的实施意见（桂政发〔2014〕58号）
2．关于建设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意见（桂政发〔2015〕33号）
3．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实施意见（桂政办发〔2017〕129号）
4．关于我区养老机构用水、用气价格有关问题的通知（桂价格〔2014〕145号）
5．关于推进广西养老机构责任保险工作的实施意见（桂民发〔2014〕61号）
6．关于进一步明确养老机构用电价格的通知（桂价格〔2015〕17号）
7．关于降低我区养老机构有线电视收视维护费等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桂价费〔2015〕45号）
8．关于做好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工作的通知（桂财社〔2015〕186号）
9．关于印发《广西老年人能力评估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桂民发〔2016〕34号）
10．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养老设施公建民营实施办法》的通知（桂民发〔2016〕40号）
11．关于印发《广西养老机构星级评定管理暂行办法》和《广西养老机构星级评定细则（试行）》的通知（桂民发〔2016〕43号）
12．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民办养老机构补贴暂行办法》的通知（桂民发〔2016〕63号）


















桂林市养老机构优惠扶持政策清单

1．桂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养生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市政〔2015〕81 号）
2．桂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桂林市健康旅游产业发展规划（2017-2025年）》的通知（市政办〔2018〕9 号）
3．桂林市民政局 财政局关于印发《桂林市民办养老机构及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补贴实施细则》的通知（市民发〔2017〕88 号）
4．桂林市居家养老政府购买服务试点实施方案（市民通字〔2018〕41 号）
5．桂林市民政局关于印发《桂林市居家养老政府购买服务实施方案》的通知（市民通字〔2018〕93号）	
6．关于印发《桂林市2019年居家养老政府购买服务扩面方案》的通知（市民发〔2019〕3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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